采购需求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预算
	人民币：10749788.94元
仅指与本次采购标的直接相关的费用，前期勘察费、设计费等已发生的费用，以及监理费、接口费等为未来预留费用，不应当包含在本项目采购预算内，甲方须向本级财政部门经费业务处室申请办理经费剥离手续。

	2
	最高限价
	人民币：10749788.94元
投标人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仅允许中型、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或者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对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_/_%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4
	对投标人的
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投标人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他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委托授权书并出示被授权代表的身份证明；
（3）财务状况报告：提供2022年度或2023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或其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3个月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以上形式的资料提供任何一种即可）；
（4）税收缴纳证明：提供投标人2024年1月至今已缴纳任意时段任意税种纳税凭证或税务机关开具的完税证明（个人所得税除外），依法免税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5）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提供投标人2024年1月至今任意1个月已缴纳的社会保障资金缴存单据或社保机构开具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证明；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6）投标人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
（7）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投标人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并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投标人须具有建设部门颁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派项目经理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在本单位注册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以及无不良信用记录；
（3）投标人基本信息及项目经理的基本信息在“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http://js.shaanxi.gov.cn/）”或“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https://jzsc.mohurd.gov.cn/）”可查询”。
3、（1）投标人不得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失信被执行人”（页面跳转至“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不得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投标人未向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咨询服务。

	5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_/_%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6
	履约保证金
	○占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_/_%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5%；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的5%

	
	
	○ 由采购单位自行收退
○ 由代理机构负责收退

	7
	集中答疑
	○ 组织，答疑地点为：__/_____
不组织

	8
	价格分比重
	占总分值的_30__%
投标报价等于评审基准价得30分，其他投标报价每高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扣0.5分，每低于评标基准价一个百分点扣0.25分，扣完为止，具体得分按插入法计算.

	9
	合同类型
	☑ 固定单价合同
□ 固定总价合同
○其他：_____/___

	10
	争议解决途径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由投标人做出选择

	11
	联系方式
	项目对接人：董炜
联系电话：13119101403
电子邮箱：_      /         _





需求框架
[bookmark: _Toc217446094]1.采购项目名称 
2024年汉长安城遗址区农村供水工程部分村内配套工程施工。
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2.工程条件
1、现场具备施工条件。
2、材料、设备全部由施工方自行采购。
3、水电设施齐全。
3.工程基本情况
2024年汉长安城遗址区农村供水工程部分村内配套工程施工，主要功能或目标：农村供水工程部分村内配套工程施工；需满足的要求:建设工程相关要求。
4.工程承包范围
工程内容：2024年汉长安城遗址区农村供水工程部分村内配套工程施工，本项目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阎家村、相家巷村、桂北村的何寨和周家堡村。包含本项目新建配水管道管径dn25-dn160，长度约18246米，其中dn25长度约960米；dn32长度约6615米；dn63长度约 6973 米；dn110长度约2614米；dn160长度约1084米。管道管材采用给水PE100级聚乙烯给水管道。设置闸阀井78座、排气阀井5座、消火栓阀井36座、排泥湿井4座、保温水表箱1335个、智能水表1395块和消火栓7套。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并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同时承担相关协调工作等内容。具体内容以项目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范围内全部工作内容为准。
5.工期及质量要求
（1）计划工期：150日历天。
（2）工程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阎家村、相家巷村、桂北村的何寨和周家堡村。
★（3）质量要求：合格
★（4）质量保修期：2年
★（5）缺陷责任期：2年
6.施工要求
1、在施工期间，投标人必须注意人员安全,加强安全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投标人应完成所需设备、材料的供应、运输至招标人指定地点，并按照国家相关规范完成施工安装并交付招标人验收合格。
投标人应当保证所供材料的来源渠道正常，因投标人施工不善或材料使用不当发生工程事故的，责任由投标人全权负责。
3、投标人应当做到文明施工，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合理降低噪音污染、粉尘污染，确保施工现场周围的正常工作与休息，按国家有关施工时间规定进行施工，施工中避免给他人带来干扰。
4、根据实际需要，投标人应在工程施工实施期间进行巡查，若出现质量问题，投标人应及时对工程出现的问题进行维修，期间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5、投标人负责办理建筑垃圾外运有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建筑垃圾日产日清。
6、投标人应切实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如因措施不力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等一切事故，投标人负全责并承担所有费用。
7、工程实施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技术、方案、质量、规格、材质等要求。因投标人原因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的质量标准，投标人承担违约责任。
7.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项目部组成
拟派人员数量和各专业搭配齐全，组织架构中（不含项目经理）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负责人、施工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质量员、资料员等（至少7人）。
[bookmark: _GoBack]（2）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承包人按《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国家、陕西省、西安市相关规定，完成验收后，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后一个月内，提交竣工图及完整资料文件四套。
（3）质量保修要求
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进入免费保修期，免费保修内容为由承包人负责的本工程全部质量问题。响应时间为正常工作日2小时内答复，12小时内到现场处理。节假日及法定休息日6小时内答复，24小时内到现场处理。
（4）本工程的施工过程和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和国家或有关部门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现行的标准、规范、规程、定额、办法、示例，以及陕西省关于工程施工方面的文件、规定。
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或参考上述标准、规范以外的技术标准、规范时，应征得业主或业主指定代表人的同意。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则承包人应采用新的标准或规范进行施工。



